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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
第1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99年7月21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地點：本部2樓簡報室
參、主席：吳召集人陳鐶
肆、出席人員：林委員昱梅、周委員志榮、洪委員家殷、洪委員慕芳、陳委員明堂、曾委員華松、黃委員綠星（以上諮詢委員依委員姓氏筆畫列序）
伍、列席人員：內政部代表林視察靜宜、經濟部法規委員會朱專門委員永發、商業司何技正秉燦、本部法律事務司呂副司長丁旺、鍾專門委員瑞蘭、王科長仁越、陳編審忠光、許薦任科員乃丹
陸、討論事項：
一、問題
按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第 1 項）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第 2 項）」然以不行為方式違反行政法上之登記義務，其裁處時效起算點應如何認定？
二、問題說明：
按土地法第 73 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第 1 項）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 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20 倍。（第 2 項）」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發生變動，土地權利人或義務人未主動申辦登記前，地政機關尚無從得知其有怠於履行前開登記義務之情事（內政部 99 年 3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2839 號函參照，如附件1），從而衍生消極不作為之裁處權時效應自何時起算之問題（亦即「行為終了」時之時點究何），則該等違規行為裁處權時效就應自「應作為而不作為之時」（即申請期間屆滿時－「土地權利變更後1個月後」）起算？抑或屬違反不作為義務之繼續行為，故應自該繼續行為終了時（「申請登記時」）起算？類似問題尚見於戶籍變動未於法定期間登記之處罰（戶籍法第 53 條）、公司登記事項變更未於法定期間為變更登記之處罰（公司法第 387 條第 6 項）等。
三、法律事務司初步研究意見：
甲說：自應作為而不作為時起算
行為人依法規負有作為義務，其不作為之違法性始於應作為而不作為之時，是以，題示情形，應自行為人依法規申請變更登記期限屆滿時起算（本部 98 年 12 月 30 日法律字第 0980051522 號函，如附件2）。如採乙說見解，則行為人一日未為積極行為，時效即無起算之日，行政裁罰關係難以確定，影響人民權益。

乙說：俟義務人履行登記義務時開始起算
行為人以不作為繼續違反行政法上之登記義務，於其履行該登記義務前，該不作為係繼續地違反行政法上作為義務例如地籍登記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 1 個月內申請登記，違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第 2 項處予罰鍰，時效並非以 1 個月法定期間屆滿時起算，因申請登記之義務並非 1 個月後即免除，所以此一不作為義務之違反俟義務人履行登記義務時開始起算（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6版，頁506；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頁235參照，附件3及4）。又採此見解，雖可能產生行為人一日未為積極行為，時效即無起算之日之疑慮，然此應可透過失權效理論加以緩和。

註：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簡字第 00662 號判決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簡字第 90 號判決之案情事實，地政機關曾就行為人逾 14 年及 10 年期間之土地繼承登記案件為裁罰，惟當事人對於「該裁罰是否已罹於時效」並無主張，爰行政法院對此未予著墨。

柒、會議結論：
本案委員間有不同意見，無法達成共識，請法律事務司將各位委員意見完整紀錄，提供相關機關參考。

玖、散會（16時15分）


　　　　　　　　                     主席：吳陳鐶        
　　　　　　　　                     紀錄：彭雅立、黃絜、許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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